
 

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 
尊敬的客户：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当被保险人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风险事故时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

年龄、期限时，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人身保险具有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可以用于为人们的生活进行长

期财务规划。为帮助您更好地认识和购买人身保险产品，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请您在填写投保单之前

认真阅读以下内容： 

一、请您确认保险机构和销售人员的合法资格 

请您从持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的合法机构或持有《保险销

售从业人员执业证书》的销售人员处办理保险业务。如需要查询销售人员的销售资格，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告知具体查询方

式，或登录保险中介云平台查询（网址：https://www.insurcloud.com.cn）。 

二、请您根据实际保险需求和支付能力选择人身保险产品 

请您根据自身已有的保障水平和经济实力等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身需求的保险产品。多数人身保险产品期限较长，如

果需要分期交纳保费，请您充分考虑是否有足够、稳定的财力长期支付保费，不按时交费可能会影响您的权益。建议您使用

银行划账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保费。 

三、请您详细了解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请您不要将保险产品的广告、公告、招贴画等宣传材料视同为保险合同，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向您提供相关保险产品的条

款。请您认真阅读条款内容，重点关注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权利和义务、免赔额或免赔率的计算、申请

赔款的手续、退保相关约定、费用扣除、产品期限等内容。您若对条款内容有疑问，您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进行解释。 

四、请您了解“犹豫期”的有关约定 

一年期以上的人身保险产品一般有犹豫期（投保人、被保人收到保险合同并签收起 15 个自然日内），除合同另有约定外，

在犹豫期内，您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但应退还保单，保险公司除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成本费以外，应退还您全部保费

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五、“犹豫期”后解除保险合同请您慎重 

若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您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合

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表附在正式保险合同之中，您若存在疑问，可要求保险公司予以解释）。 

六、请您充分认识分红保险、万能保险、投资连结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1）如果您选择购买分红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如果实际经

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才会将部分盈余分配给您。如果实际经营成果差于定价假设，保险公司可能不会派发红利。

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红利分配是

不确定的。 

（2）如果您选择购买万能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万能保险产品通常有最低保证利率的约定，最低保证利率仅

针对投资账户中资金。您应当详细了解万能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始费用、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手续费、

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万能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万能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

性，您要承担部分投资风险。保险公司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只能代表一个月的投资情况，不能理解为对全年的预期，结算利

率仅针对投资账户中的资金，不针对全部保险费。产品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

精算假设，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

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3）如果您选择购买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请您注意以下事项：您应当详细了解投资连结保险的费用扣除情况，包括初

始费用、买入卖出差价、死亡风险保险费、保单管理费、资产管理费、手续费、退保费用等。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投资连

结保险账户价值的详细计算方法对您进行解释。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产品

说明书或保险利益测算书中关于未来保险合同利益的预测是基于公司精算假设，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可能赢

利或出现亏损。如果您选择灵活交费方式的，您应当要求销售人员将您停止交费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利后果对您进行解释。 

七、请您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 

分红保险、万能保险、投资连结保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兼具保险保障功能和投资功能，不同保险产品对于保障功能和

投资功能侧重不同，但本质上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公司。您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款、国债、基

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更不要仅把它作为银行存款的替代品。 

八、选择健康保险产品时请您注意产品特性和条款具体约定 

健康保险产品是具有较强风险保障功能的产品,既有定额给付性质的，也有费用补偿性质的。定额给付性质的健康保险

按约定给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是否获得其他医疗费用补偿无关；对于费用补偿性质的健康保险，保险公司给付的保险金可

能会相应扣除被保险人从其他渠道所获的医疗费用补偿。请您注意条款中是否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是否有疾病观察

期约定。如果保险公司以附加险形式销售无保证续保条款的健康保险产品，请您注意附加健康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不小于主险

保险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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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未成年子女选择保险产品时保险金额应适当 

如果您为未成年子女购买保险产品，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应符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有关规定。其主

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道德风险；同时，从整个家庭看，父母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支柱，以父母为被保

险人购买保险，可以使整个家庭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险保障。 

十、请您如实填写投保资料、如实告知有关情况并亲笔签名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投保时，您填写的投保单应当属实；对于销售人员询问的

有关被保险人的问题，您也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可能影响您和被保险人的权益。为了有效保障自身权益，请您在投保提示书、

投保单等相关文件亲笔签名。 

十一、请您配合保险公司做好客户回访工作 

各保险公司按规定开展客户回访工作，一般通过电话、信函和上门回访等形式进行。为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您应对回访问题进行如实答复，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立即提出，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请您投保时准确、完整填写家庭

住址、邮编、常用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以便保险公司能够对您及时回访。 

十二、请您注意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发现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请注意保留书面证据或其他证据，

可向保险公司反映（我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188-688）；也可以向当地金融监督管理局（或保险行业协会）投诉；必要

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 

十三、监管机构联系方式 

分公司名称 分公司所在地监管机构联系方式 

北京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95001303 

河北 河北保险消费热线：0311-87012378；微信小程序“河北保险消保平台” 

山西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351-4193246 

上海 上海监管局：021-38656666；保险同业公会：021-63155900 

吉林 保险行业协会投诉电话：0431-85000315 

辽宁 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4006-123786 

江苏 保险纠纷投诉处理中心服务热线：4008012378 

浙江 浙江监管局：0571-87189862；保险行业协会：4006057178 

福建 福建监管局：0591-84805386；福建省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968133 

山东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投诉平台：微信公众号“鲁众小保” 

河南 河南省银行保险业纠纷调解中心：0371-85512378 

湖北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27-88012378 微信公众号：“楚维保” 

四川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28-84112378 

陕西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29-82309913 

安徽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551-62612378  

江西 保险行业协会：0791-86612378 

黑龙江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451-51996836 

天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22-23124352 

湖南 湖南监管局：0731-82830722；  保险行业协会：0731-82812167 

重庆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23-88060939 

青岛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保险行业协会：0532-88606192 

十四、请您了解我公司的偿付能力 

请您在投保前务必了解我公司的偿付能力。您可登录我公司官网 www.ydthlife.sgcc.com.cn，点击右上方“公开信息披

露专栏--专项信息专栏”查询“偿付能力信息”。 

本人已详细阅读投保提示书并明确以上事项。 

投保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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